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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-美容科教學科目、學分（節）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 
   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
課程類別 科目 
授        課        節        數 

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稱 學分 科目名稱 
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  

部
定
必
修
科
目 

一
般
科
目 

50 

學分 
35.71

% 

語文 

領域 

國文Ⅰ-Ⅵ 10 16 2 3 2 3 2 3 2 3 1 2 1 2   

英文Ⅰ-Ⅵ 6 1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  

數學 

領域 
數學Ⅰ-Ⅳ 4 8 1 2 1 2 1 2 1 2           

社會 

領域 

歷史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地理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公民與社會ⅠⅡ 2 2         1 1 1 1           

自然 

領域 

基礎物理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基礎化學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基礎生物ⅠⅡ 2 2         1 1 1 1           

藝術 

領域 

音 樂 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美 術 ⅠⅡ 2 2         1 1 1 1           

生活 

領域 

計算機概論ⅠⅡ 2 4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  

生涯規劃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健康 

與 

體育 

領域 

體 育Ⅰ-Ⅵ 6 1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  

健康與護理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一般科目合計 50 74 14 19 14 19 8 12 8 12 3 6 3 6   

專
業
科
目 

10 

學分 

7.14% 

家政概論ⅠⅡ 2 4 1 2 1 2                 專一 

家庭教育ⅠⅡ 2 4         1 2 1 2         專一 

色彩概論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專二 

家政職業倫理ⅠⅡ 2 2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  

家政行銷與服務ⅠⅡ 2 2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  

小    計 10 14 2 3 2 3 1 2 1 2 2 2 2 2   

實
習
科
目 

6 

學分 
4.30% 

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專二 

服飾實務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美容實務ⅠⅡ 2 2 1 1 1 1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 計 6 6 3 3 3 3 0 0 0 0 0 0 0 0   

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16 20 5 6 5 6 1 2 1 2 2 2 2 2   

部定必修科目合計 66 94 19 25 19 25 9 14 9 14 5 8 5 8   

校
訂
必
選
修
科
目 

一
般
科
目 

8 

學分 
5.71% 

文化基本教材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閱讀與寫作ⅠⅡ 2 2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  

英語會話Ⅰ-Ⅳ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進階數學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Ⅲ-Ⅵ 4 4         1 1 1 1 1 1 1 1 
 

計算機概論ⅢⅣ 2 4         1 2 1 2         
 

校訂選修一般科目小計 8 10 0 0 0 0 2 3 2 3 2 2 2 2 
 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目 

10 

學分 
7.14% 

專題製作ⅠⅡ 2 4                 1 2 1 2 含實習 

美髮ⅠⅡ 4 6 2 3 2 3                 含實習 

美顏ⅠⅡ 4 6         2 3 2 3         含實習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訂必修實習科目小計 10 16 2 3 2 3 2 3 2 3 1 2 1 2   

26 

學分 
18.57% 

設計概論ⅠⅡ 2 2       1 1 1 1        

化妝品學概論ⅠⅡ 2 2             1 1 1 1   

男士髮型ⅠⅡ 2 4             1 2 1 2   

手足美化與護理 1 2             1 2   
 

  

指壓學 1 2               
 

1 2   

配飾工藝ⅠⅡ 2 4             1 2 1 2   

造型設計與應用ⅠⅡ 2 4          1 2 1 2   

彩繪設計ⅠⅡ 4 6          2 3 2 3   

髮型設計ⅠⅡ 6 8          3 4 3 4   

美容概論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/11/2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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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-美容科教學科目、學分（節）數及每週教學節數表-續 

  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
課程類別 科目 
每週實際授課節數、學分數 

備註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稱 
學分
百分
比 

科目名稱 
學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

核定學
分數 

實際授
課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
授課
節數 

核定
學分
數 

實際授
課節數   

 
 

26 

學分 
18.57 

美姿美儀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人體生理學概論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基礎整髮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燙髮與染髮ⅠⅡ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美容專業英文ⅠⅡ 2 2                 1 1 1 1 
 

計算機應用ⅠⅡ 2 4                 1 2 1 2 
 

校訂選修專業科目小計 26 40 0 0 0 0 1 1 1 1 12 19 12 19   

30 

學分 
21.43% 

美膚與保健Ⅰ-Ⅳ 6 8 1 1 1 1 2 3 2 3           

美髮實務Ⅰ-Ⅳ 6 10 1 2 1 2 2 3 2 3           

化粧設計ⅠⅡ 4 6         2 3 2 3           

美容與衛生Ⅰ-Ⅳ 4 4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

髮型梳理Ⅰ-VI 10 16 1 2 1 2 2 3 2 3 2 3 2 3   

校訂選修實習科目小計 30 44 4 6 4 6 9 13 9 13 2 3 2 3   

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合計 66 100 6 9 6 9 12 17 12 17 15 24 15 24   

校訂必選修科目合計 74 110 6 9 6 9 14 20 14 20 17 26 17 26   

可修習學分(節)數合計 140 204 25 34 25 34 23 34 23 34 22 34 22 34   

彈性教學時間 0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

必修 

科目 

活動 

科目 
6 節 

班會 0 6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必修不計學分 

綜 合 活 動 0 0   0   0   0   0   0   0 必修不計學分 

每週修習學分(節)數總計(A) 140 210 25 35 25 35 23 35 23 35 22 35 22 35   

校
訂
職
場
實
習
科
目 

必
修
科
目 

基礎

訓練 

普通科目  10   10                     
基礎訓練90小時

核給 5學分 
專業相關科目  15   15                     
專業實習科目  65   65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 計 5 90 5 90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業

技能

訓練

實習 

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Ⅰ 4 288 4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職場工作實習 72

小時=1學分 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Ⅱ 4 288     4 
 

                
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Ⅲ 4 288         4 

 
            

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Ⅳ 4 288             4 
 

        
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Ⅴ 4 288                 4 

 
    

美容科職業技能訓練Ⅵ 4 288                     4 
 

小    計 24  4 
 

4 
 

4 
 

4 
 

4 
 

4 
 

選
修
科
目 

合作

事業

或 

學校

補充

訓練 

補充訓練科目Ⅰ 3  3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補充訓練科目Ⅱ 3      3 
 

                
 

補充訓練科目Ⅲ 3          3 
 

            
 

補充訓練科目Ⅳ 3              3 
 

        
 

補充訓練科目Ⅴ 3                  3 
 

    
 

補充訓練科目Ⅵ 3                      3 
  

小    計 18  3  3  3  3  3  3 
  

基礎訓練+職場實習+補充訓練 
=校訂職場實習科目(B) 

47   12  7  7  7  7  7 
 

  

可修習學分數總計(A+B) 187   37  32  30  30  29  29 
 

  

技
能
檢
定 

證照 

學分 

最高 

6  

學分 

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3~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級 1 張 

採計 3 學分； 

乙級 1 張 

採計 6 學分 

最高採計 6 學分 

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   計 (C)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學分數合計(A+B+C) 1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/11/25 

＊科目表說明：畢業最少應修得 150學分及格。 
1.在校上課每 3 個月為 1 學期(12 週計)，每週排課 35 節(含活動科目)，每學期至少開課 22 學分，3 年

6 學期共計開課學分數為 136 學分。 
2.在校上課 3 個月，每週授課時數與核定學分數對照：每週授課 6 節-->核定 4 學分；每週授課 4 節-->核定

3 學分；每週授課 3 節-->核定 2 學分；每週授課 2 節-->核定 1 學分；每週授課 1 節-->核定 1 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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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階梯式建教合作課程規劃原則 

一、依據： 
（一）高雄市高級職業學校辦理建教合作班畢業學分採計規定。 
（二）樹德家餐旅群科課程綱要總體課程計畫書。 
（三）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。 

二、課程科目、時數及學分數說明： 
（一）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，以每學期每週授課 1節或總授課節數達 18節，為 1學分。 
（二）畢業學分採計項目，包含在校學業學分、職前訓練、職場學習學分、證照學分及補充訓練

學分，修滿 150學分者，准予畢業，並發給畢業證書。 
（三）在校學業學分 

1.原則：一、二年級在學校接受基礎及專業理論教育。 
2.在校上課二年，依本校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核准之課程計畫實施之；其學期中及寒暑假上
課，合計應修滿 138學分。 

3.本校規劃學生在校學業學分，可修習 144學分 
＝在校上課(128學分)＋寒暑假上課(4+8學分)＋實習期間返校上課(4學分) 

（1）在校上課： 
每週 35節－聯課活動(社團)2節－班週會 1節＝32節 
每學期可修得 32學分×4 學期＝128學分 

（2）寒暑假上課： 
課程以專業及實習科目為主。 
寒假上課以 6天(計 42節，其中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 36節)為原則，可採計 2 學分；
2個寒假共修習 4學分。 

暑假上課以 22天(計 154節，其中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 144節)為原則，可採計 8學
分（144節/18節＝8學分）。 

（3）實習期間返校上課 
課程以專業實習科目為限，且該返校上課學分列入在校學業學分。 
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期間，每學期至少返校 3次，每次以兩整天為原則；全學期
不得低於 6天（即兩學期不得低於 6×2=12天），接受學校課程教學與輔導。 

每學期 7節/天×2天×3次＝42節，42節/18節＝採計 2學分  兩學期得採計 4學分。 
綜上所述，本校規劃學生三年級實習期間計分為 4個階段，每 3個月為一個階段，故
學生在建教合作機構實習期間，每一階段至少返校上課 3天，即四個階段（＝兩學期）
學生返校上課不得低於 12天（＝3天×4階段） 

（四）職前訓練學分 
學生進入建教合作機構實習前，學校必須會同建教合作機構辦理職前訓練，以提供技術生
具備行業基本技能及適應能力 

1.開訓前應將職前訓練實施計畫及課程表報局核備。 
2.科目包含普通科目、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，課程內容應涵蓋專業知識、安全衛生、職業倫
理道德、勞動權益等。 

3.依規定，職前訓練時數至少 40小時，可採計 2學分；本校規劃職前訓練以 42節(計 6天)
為原則。 

（五）職場學習學分 
1.依合作事業單位與學校開設類科關聯程度，採計 12~20學分，說明如下： 
（1）基本相關：以 12學分為限，（2）高相關：以 16學分為限，（3）極相關：以 20學分
為限 

2.職場學習時數 4小時＝1小時教學時數，即職前訓練每滿 72小時採計 1學分。 
3.本校規劃學生三年級實習期間計分為 4個階段，每 3個月為一個階段，每階段採計 4學分，
職場學習學分共採計 16學分。 

4.採計職場學分之工作內容，以職場入門技能為主，相同工作不得重複採計學分。 
（六）證照學分 

1.依學生取得政府辦理之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採計。 
2.丙級一張 3學分，乙級一張 6學分，最高採計 6學分；以畢業學分數不足者為限。 

（七）補充訓練學分 
1.每滿 18小時採計 1學分；由事業單位或學校辦理，並負擔經費，不得向學生收費。 
2.參加補充訓練者，應留存職場教育之教學紀錄及學生學習紀錄，經學校建教合作協調會議
初評後，報局核給學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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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餐旅管理科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課 程 
類 別 科    目 

實    際    授    課    節    數 

備  註 
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課 
節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部

定

必

修

科

目

 

一

般

科

目

 

語文 

領域 

國文Ⅰ-Ⅳ 12 12 3  3  3  3      

英文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 

數學 
領域 數學Ⅰ-Ⅳ 6 6 2  2  1  1      

社會 

領域 

歷史 1 1 1            

地理 1 1   1          

公民與社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自然 

領域 

基礎物理 1 1 1            

基礎化學 1 1   1          

基礎生物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藝術 

領域 

美術 2 2 1  1          

音樂 2 2 1  1          

生活 

領域 

計算機概論Ⅰ 2 2 2            

生涯規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健康
與 
體育 
領域 

體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健康與護理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小   計  52 52 18 0 16 0 9 0 9      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
目 

餐旅英文與會話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實務 

餐旅概論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餐旅服務Ⅰ-Ⅳ 10 10 3  3  2  2     實務 

飲料與調酒ⅠⅡ 6 6     3  3     實務 

小   計  28 28 7 0 7 0 7 0 7      

部定必修科目 合計 80 80 25 0 23 0 16 0 16      

校

訂

必

修

科

目

 
一
般
科
目 

閱讀與寫作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計算機概論Ⅱ 2 2   2          

小   計  4 4 0 0 2 0 1 0 1     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專題製作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實務 

觀光概要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旅館實務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實務 

日語會話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實務 

中餐烹調ⅠⅡ 6 6 3  3         實務 

建教合作

機構實習

期間返校

接受學校

教學與輔

導課程 

餐飲服務 1 1        1    
1.職場實習期間
每一學期至少
返校3次，每次
以2天為原則，
合計不得低於6
天 

2.課程以專業實
習科目為限 

3.每學期採計 2
學分，兩學期得
採計4學分 

餐飲實務 1 1         1   

茶飲與咖
啡調製 1 1          1  

生涯發展 1 1           1 

小   計  30 30 7 0 7 0 6 0 6 1 1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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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餐旅管理科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課 程 
類 別 

科    目 
實    際    授    課    節    數 

備  註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課 
節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校

訂

選

修

科

目

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國際禮儀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觀光資源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解說教育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中餐烹調ⅢⅣ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烘焙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中餐烹調實習 2 2    2        含實務 

蔬果切雕 1 1  1          含實務 

餐廳實務 1 1  1          含實務 

餐飲管理 2 2    2         

飲料與調酒實務 2 2    2        含實務 

飲料調製進階 2 2      2       

人際關係 1 1    1         

房務實務 1 1    1        含實務 

小  計 30 30 0 2 0 8 9 2 9      

校訂科目  合計  64 64 7 2 9 8 16 2 16 1 1 1 1  

在校學業學分(節)數 合計  144 144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彈性教學時間               

必修 

科目 

活動 

科目 

班會Ⅰ-Ⅳ 0 4 1  1  1  1     不計學分 

綜合活動Ⅰ-Ⅳ 0 8 2  2  2  2     不計學分 

在校學業學分數(A) 合計  144 156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校 

訂 

科 

目 

必 

修 

科 

目 

職前 

訓練 

普通科目              1.應於進場實習
前實施 

2.時數至少 40
小時，採計 2
學分 

專業科目 2 42        2    

實習科目              

小  計 2         2     

職場 

實習 

餐旅科職場實習Ⅰ 4 288        4    1.職場學習時數
4 小時核計 1
小時教學時
數，即每滿72
小時採計 1學
分 

2.72 小時*4 學
分＝288 小時
計 

餐旅科職場實習Ⅱ 4 288         4   

餐旅科職場實習Ⅲ 4 288          4  

餐旅科職場實習Ⅳ 4 288           4 

小  計 16         4 4 4 4 

職前訓練+職場實習 
＝校訂職場實習學分數(B) 合計 

18         6 4 4 4  

可修習總學分數(A+B)  總計 162  32 2 32 8 32 2 32 7 5 5 5  

補充 
訓練 
科目 

選 
修 
科 
目 

合作 
事業 
或 
學校 
補充 
訓練 

補充訓練科目

(C) 
6 108            

1.每滿 18 小時
採計1學分 

2.由事業單位或
學校辦理，並
負擔經費，不
得向學生收費 

證照 

學分 

採計 

最高 

6 

學分 

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3~6             1.丙級1張3學
分，乙級1張6
學分，最高採
計6學分 

2.以畢業學分不
足者為限 

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6             

小  計(D) 6             

總學分數(A+B+C+D) 總計 174             105/12/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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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流通管理科 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課 程 
類 別 科    目 

實    際    授    課    節    數 

備  註 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課 
節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部

定

必

修

科

目

 

一

般

科

目

 

語文 
領域 

國文Ⅰ-Ⅳ 12 12 3  3  3  3      

英文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 

數學 
領域 數學Ⅰ-Ⅳ 6 6 2  2  1  1      

社會 
領域 

歷史 1 1 1            

地理 1 1   1          

公民與社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自然 
領域 

基礎物理 1 1 1            

基礎化學 1 1   1          

基礎生物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藝術 
領域 

美術 2 2 1  1          

音樂 2 2 1  1          

生活 
領域 

計算機概論Ⅰ 2 2 2            

生涯規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健康與
體育領  
域 

體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健康與護理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小   計  52 52 18 0 16 0 9 0 9      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目 

商業概論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經濟學ⅠⅡ 8 8     4  4      

會計學Ⅰ-Ⅳ 12 12 3  3  3  3     實習 

計算機概論Ⅱ-Ⅳ 6 6   2  2  2     實習 

小   計  30 30 5 0 7 0 9 0 9      

部定必修科目 合計 82 82 23 0 23 0 18 0 18      

校

訂

必

修

科

目

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流通管理概論ⅠⅡ 4 4     2  2      

行銷概論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專題製作ⅠⅡ 6 6     3  3      

企業倫理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商業溝通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建教合作機

構實習期間

返校接受學

校教學與輔

導課程 

服務概念與

工作守則Ⅰ 1 1        1    
1.職場實習期間
每學期至少返
校3次，每次以
2天為原則，合
計不得低於 6
天 

2.課程以專業實
習科目為限 

3.每學期採計 2
學分，兩學期得
採計4學分 

服務概念與
工作守則Ⅱ 

1 1         1   

應對服務Ⅰ 1 1          1  

應對服務Ⅱ 1 1           1 

小   計  22 22 3 0 3 0 6 0 6 1 1 1 1  



 8  

樹德家商 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流通管理科 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課 程 
類 別 科    目 

實    際    授    課    節    數 

備  註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課 
節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校

訂

選

修

科

目

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投資理財 2 2       2      

商業禮儀 2 2    2         

門市服務ⅠⅡ 8 8 4  4         實習 

中英文輸入 2 2    2        實習 

會計套裝軟體ⅠⅡ 8 8     4  4     實習 

會計實務 2 2    2        實習 

流通教育訓練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實習 

電子商務實務ⅠⅡ 4 4 2  2         實習 

國際貿易實務  2 2     2       實習 

商業廣告與產品包裝 2 2    2        實習 

稅務法規實務ⅠⅡ 2 2  1    1      實習 

服務作業實務ⅠⅡ 2 2  1    1      實習 

小  計 40 40 6 2 6 8 8 2 8      

校訂科目  合計  62 62 9 2 9 8 14 2 14 1 1 1 1  

在校學業學分(節)數 合計  144 144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彈性教學時間               

必修 
科目 

活動 
科目 

班會Ⅰ-Ⅳ 0 4 1  1  1  1     不計學分 

綜合活動Ⅰ-Ⅳ 0 8 2  2  2  2     不計學分 

在校學業學分數(A) 合計  144 156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校 

訂 

科 

目 

必 

修 

科 

目 

職前 

訓練 

普通科目              1.應於進場實
習前實施 

2.時數至少 40
小時，採計
2學分 

專業科目 2 42        2    

實習科目              

小  計 2         2     

職場 

實習 

流通科職場實習Ⅰ 4 288        4    1.職場學習時
數4小時核計
1 小時教學時
數，即每滿72
小時採計1學
分 

2.72 小時*4 學
分＝288 小時
計 

流通科職場實習Ⅱ 4 288         4   

流通科職場實習Ⅲ 4 288          4  

流通科職場實習Ⅳ 4 288           4 

小  計 16         4 4 4 4 

職前訓練+職場實習 
＝校訂職場實習學分數(B) 合計 

18         6 4 4 4  

可修習總學分數(A+B)  總計 162  32 2 32 8 32 2 32 7 5 5 5  

補充 

訓練 

科目 

選修 

科目 

合作 
事業或 
學校補
充訓練 

補充訓練科目(C) 6 108            

1.每滿18小時
採計 1學分 

2.由事業單位或
學校辦理，並
負擔經費，不
得向學生收費 

證照 

學分 

採計 

最高 

6學分 

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3~6             1.丙級1張3學
分，乙級1張
6 學分，最高
採計6學分 

2.以畢業學分
不足者為限 

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6             

小  計 (D) 6             

總學分數(A+B+C+D) 總計 174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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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觀光事業科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
課 程 
類 別 科    目 

實    際    授    課    節    數 

備  註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課 
節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部

定

必

修

科

目

 

一

般

科

目

 

語文 

領域 

國文Ⅰ-Ⅳ 12 12 3  3  3  3      

英文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 

數學 
領域 

數學Ⅰ-Ⅳ 6 6 2  2  1  1      

社會 

領域 

歷史 1 1 1            

地理 1 1   1          

公民與社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自然 

領域 

基礎物理 1 1 1            

基礎化學 1 1   1          

基礎生物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藝術 

領域 

美術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音樂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生活 

領域 

計算機概論Ⅰ 2 2 2            

生涯規劃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健康
與 
體育 
領域 

體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健康與護理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全民國防教育Ⅰ-Ⅳ 4 4 1  1  1  1      

小   計  52 52 18 0 16 0 9 0 9      

專
業
及
實
習
科
目 

餐旅英文與會話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含實務 

餐旅概論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餐旅服務Ⅰ-Ⅳ 10 10 3  3  2  2     含實務 

飲料與調酒ⅠⅡ 6 6     3  3     含實務 

小   計  28 28 7 0 7 0 7 0 7      

部定必修科目 合計 80 80 25 0 23 0 16 0 16      

校

訂

必

修

科

目

 
一
般
科
目 

閱讀與寫作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
計算機概論Ⅱ 2 2   2          

小   計  4 4 0 0 2 0 1 0 1     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專題製作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觀光概要ⅠⅡ 4 4 2  2          

旅館實務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
日語會話Ⅰ-Ⅳ 8 8 2  2  2  2     含實務 

解說教育ⅠⅡ 4 4 2  2         含實務 

國際禮儀ⅠⅡ 2 2 1  1          

建教合作

機構實習

期間返校

接受學校

教學與輔

導課程 

餐飲服務 1 1        1    
1.職場實習期間每
一學期至少返校
3次，每次以2天
為原則，合計不
得低於6天 

2.課程以專業實習
科目為限 

3.每一學期採計 2
學分，兩學期得
採計4學分 

導覽實務 1 1         1   

茶飲與咖
啡調製 1 1          1  

生涯發展 1 1           1 

小   計  30 30 7 0 7 0 6 0 6 1 1 1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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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德家商階梯式建教合作班-觀光事業科教學科目、時(節)數及學分數規劃表 

10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
課 程 
類 別 科    目 

實  際  授  課  節  數 

備  註 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

名 稱 名   稱 
核訂 
學分 
數 

授
課 
節
數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暑 
假 

上 
學
期 

寒 
假 

下 
學
期 

階段 
一 

階段 
二 

階段 
三 

階段 
四 

7-9 
月 

10-12 
月 

1-3 
月 

4--6 
月 

校

訂

選

修

科

目

 

專

業

及

實

習

科

目

 

生態保育ⅠⅡ 2 2     1  1      
觀光資源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領團實務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觀光英語與會話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旅遊實務ⅠⅡ 4 4     2  2     含實務 
導遊實務 2 2    2        含實務 
應對禮儀 1 1  1           
休閒遊憩概論 1 1  1          含實務 
度假村管理 1 1    1         
餐飲實務 1 1    1        含實務 
飲料與調酒實務 2 2    2        含實務 
飲料調製進階 2 2      2      含實務 
人際關係 1 1    1        含實務 
生活禮儀 1 1    1        含實務 

小  計 30 30 0 2 0 8 9 2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訂科目  合計  64 64 7 2 9 8 16 2 16 1 1 1 1  

在校學業學分(節)數 合計  144 144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彈性教學時間               

必修 

科目 

活動 

科目 

班會Ⅰ-Ⅳ 0 4 1  1  1  1     不計學分 

綜合活動Ⅰ-Ⅳ 0 8 2  2  2  2     不計學分 

在校學業學分數(A) 合計  144 156 32 2 32 8 32 2 32 1 1 1 1  

校 

訂 

科 

目 

必 

修 

科 

目 

職前 

訓練 

普通科目              1.應於進場實
習前實施 

2.時數至少 40
小時，採計2
學分 

專業科目 2 42        2    

實習科目              

小  計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

職業

技能

訓練 

觀光科職業技能訓練Ⅰ 4 288        4    1.職場學習時
數 4 小時核
計 1 小時教
學時數，即每
滿 72小時採
計1學分 

2.72小時*4學
分＝288小時
計 

觀光科職業技能訓練Ⅱ 4 288         4   

觀光科職業技能訓練Ⅲ 4 288          4  

觀光科職業技能訓練Ⅳ 4 288           4 

小  計 16         4 4 4 4 

職前訓練+職場實習 
＝校訂職場實習學分數(B) 合計 

18         6 4 4 4  

可修習總學分數(A+B)  總計 162   32 2 32 8 32 2 32 7 5 5 5  

補充 

訓練 

科目 

選 

修 

科 

目 

合作 
事業 
或 
學校 
補充 
訓練 

補充訓練科目(C) 6 108            

1.每滿18小時
採計1學分 

2.由事業單位
或 學 校 辦
理，並負擔經
費，不得向學
生收費 

證照 

學分 

採計 

最高 

6 

學分 

丙級技能檢定證照 3~6             
1.丙級 1 張 3
學分，乙級1
張6學分，最
高採計 6 學
分 

2.以畢業學分
不足者為限 

乙級技能檢定證照 6             

小  計(D) 6             

總學分數(A+B+C+D) 總計 174              

 


